房 屋 租 赁 登 记 备 案

审  批  表

 政务中心受理号：

	申请单位/个人
	
	单位负责人/法定代表人
	

	项目地址
	

	单位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受理人
	
	承诺领取时间
	

	流程
	承办

人员
	岗位职责及权限
	时限
	审批材料

交接

时间
	审批

意见
	审批

签名

	受理
	市政务中心房地产管理局窗口
	按规定查验申报材料。对申办材料符合的，及时受理，填写“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申请表”、给予申办人受理通知书，并将申请材料转市房地产管理局行政审批科；对申办材料不符合标准的，填写不予受理通知单，通知申办人补正资料后，再行受理。
	当场办理
	收到
	
	
	

	
	
	
	
	交出
	
	
	

	
	
	
	
	交出
	
	
	

	审查
	市房地产管理局行政审批科

	按照办理条件进行审查，在审批表上签署审查意见，返回受理人员。
	当场办理
	收到
	
	
	

	
	
	
	
	交出
	
	
	

	制证或文书
	市政务中心房地产管理局窗口
	符合办理条件的，制作已核准的相关证书，并制发办结通知书。对不符合办理条件的，制发办结通知书，并注明理由。
	当场办理
	收到
	
	
	

	
	
	
	
	交出
	
	
	

	发证并告知
	市政务中心房地产管理局窗口
	通知申请人，并将有关权利、投诉渠道告知申请人。
	当场办理
	收到
	
	
	

	
	
	
	
	交出
	
	
	

	归档
	市房地产管理局房产经营管理科
	审批工作结束后，文书材料由房屋经营管理科进行归档。
	收到
	
	
	
	


